
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学员管理 

与成绩考核的规定 
 

为了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保障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对学员的管理和成绩考核作如下

规定。 

一、入学注册 

1．凡入学考试合格，经审查同意接受的学员，可取得入学资格，发给录取通知书。 

2．学员按规定时间持通知书、有关证明到学校报到。经复查合格，准予办理入学注册

手续。 

3．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入学资格： 

（1）无故逾期一周不报到者； 

（2）发现有严重疾病，无法坚持学习者； 

（3）有弄虚作假或有徇私舞弊行为者； 

（4）因其它原因而不宜入学者。 

二、学习考勤 

1．学员应遵守学校纪律，自觉参加学校规定的各项教学活动和组织的其它活动。 

2．学员在课程学习期间，一般不得请事假，病假须有医生证明。 

3．学员返校后，应及时办理消假手续，否则按旷课处理。 

4．学员擅自缺课者，按旷课处理；每门课程缺课超过教学计划规定的课时数的三分之

一者，必须重修，不能参加该门课程的考核。 

5．学员在非脱产学习期间，应定期主动与导师进行沟通（一般每月至少 1 次），并密切

关注相关学院及研究生院网站上发布的通知，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教学活动。 

6．日常学习考勤，由学员所属学院（所）负责。 

三、成绩考核 

1．各科成绩考核均按各专业学位培养方案的规定执行。 

2．考核可根据课程特点，采用笔试或撰写论文的形式进行。主考教师应对学员达到的

实际水平，写出确切的评语。试题及试卷由学院（所）装订归档保存。 

3．课程考核分考试或考查，考试成绩采用百分制或五级分制（优、良、中、及格、不

及格）记分，考查成绩以合格或不合格记载。所学课程成绩达到及格或合格，才能获得学分。 

4．学员应认真参加考核，考核不及格者，只能按规定补考一次；补考不及格，不能进

入第二阶段（撰写论文）学习。 

5．采取课堂考试形式进行考核的，因病假或其它特殊情况不能如期参加考试，必须在

考前申请缓考，缓考按正常考核成绩处理。旷考或考试作弊者，视情节及态度给予批评、教

育或纪律处分，并通知原选送单位。 

6．公共课采取撰写论文形式进行考核的，论文必须在任课教师规定时间内提交，逾期

一律以不及格处理。 

四、休学、复学与退学 

1．学员由于个人原因不能坚持学习的，应由本人填写《休学申请表》（研究生院网站可

下载），经导师、所属学院分管院长签字，盖章后交研究生院批准后方可休学。休学一般以

一学年为限，期满后仍不能复学的，可重新办理休学手续，申请休学，但休学累计一般不超

过两学年。 

2．学员休学期满，应在新学期开始前办理复学手续，由本人填写《复学申请表》（研究

生院网站可下载），经导师、所属学院分管院长签字，盖章后交研究生院批准后方可复学。 

3．学员中途退学需递交本人申请，由学院（所）提出意见，经研究生院审核，报校长

批准。学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予退学： 



（1）学员因学习困难或身体有病以及其他原因不能继续学习的； 

（2）学员在脱产学习期间内，未经批准，擅自缺课 10 天以上的； 

（3）学员延长学习期限二年后依然未能毕业的，原则上应作退学处理； 

（4）违反国家和校纪校规，情节严重的。 

经审批同意退学者，已选修课程的成绩予以承认，发给单科成绩证明。 

 

 


